社区安全承诺书
为营造安全、和谐、文明的宿舍环境，保障自身与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，本人郑重承诺并做好以下规定要求：
[bookmark: _GoBack]1.坚决不在宿舍内擅自使用多吹风机（每个宿舍只能有一个）、多热水壶（每个宿舍只能有一个）、电加热设备（小太阳、暖风机、电热毯、电热杯、热得快、取暖器、电加热坐垫、电热水袋等）、蒸蛋器、电炒锅、电煮锅、电饭煲、面包机、咖啡机、空气炸锅、冰箱、洗衣机、烘干机、制冰机、卷发棒、直发棒、电动泡脚桶等大功率电器、违禁电器，以及蜡烛、蚊香、煤油炉、酒精灯、酒精炉等明火设备，不在宿舍焚烧物品，不遮挡宿舍烟感报警器。
2.坚决不私拉乱接电线，杜绝插排上床、插座连插座、插排接多功能转换头等情况发生，充电宝、吹风机或其他充电设备长时间电源连接做到有人看管。
3.自觉遵守《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》与《上海建桥学院控烟管理办法》，不在宿舍内和阳台吸烟，不乱扔烟头，不在园区内公共场所吸烟。
4.严格遵守社区宿舍晚归登记管理制度，不出现无故晚归不归，不翻越围栏。
5.保持好宿舍内安静，与室友和他人友好相处，不出现打架斗殴、酗酒赌博现象。
6.自觉维护好宿舍卫生，保持宿舍整洁、整齐，阳台不堆放易燃物、可燃物，保持阳台清空干净，不高空抛物，不向室外、窗外乱扔杂物、烟头、泼水、倒剩饭菜等，严禁在宿舍饲养宠物。
7.未经批准，不得进入异性宿舍，严禁留宿非本宿舍人员。
8.提高警惕，加强防范意识，妥善保管好个人财物。发现可疑人员或情况，及时向学校保卫部门、“一站式”学生社区或宿管人员报告。
本人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，严格遵守学校社区管理规定，如有违反，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和后果，愿意接受校规校纪处分。


承诺人班级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签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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